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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赣财农指〔2021〕18 号

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
新农村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财政局：

经研究，现将新农村建设专项省财政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，

用于支持“美丽宜居与活力乡村（+民宿）”联动建设。市县收

入列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功能

分类科目列入“21307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”，支出经

济分类科目列入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付”。

请你市收到补助资金后，尽快分解下达至所属县（市、区），

并加强跟踪问效，确保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资金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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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会同农业农村部门，对照绩效目标表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

和评价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附件：1.新农村建设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新农村建设补助资绩效目标表

江西省财政厅
（此处盖章）

2021 年 5 月 6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江西省农业农村厅。

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5月 7 日印发


		签名者联系方式
	2021-05-10T18:50:38+0800
	签名位置
	签名者
	确认文件数据正确无误，并同意文件所述内容！




